
國立嘉義大學國際生 

畢業留臺就業獎勵金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 

姓 
   

名  居留證證號  

電 
 

 
 

話 
市話： 

手機： 

國  
 

 籍 
□泰國 □印尼 □馬來西亞 □韓國 

□日本 □港澳生 □越南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學 系  

畢 業 學 年 度  
學業成績 

(全班排名) 

(  )上學期: 

(  )下學期: 

電 子 
 

郵 件  

聯 絡 
 

地 址 □□□ 

公司或機構名稱  

公 民 營 □公營  □民營 

任 職 事 業 單 位  任 職 地 址 
 

職 位 名 稱 
 

入 職 日 期 
 

公 司 聯 繫 電 話 
 

公司電郵地址 
 

公 司 負 責 人 
 

負責人電話 
 

投 保 
 

起 訖 
 

任 職 月 薪 
 

 



居留證正面（浮貼） 居留證反面（浮貼） 

  

申請應備文件 

□ 1.就業獎勵金申請書 

□ 2.居留證證明文件影本 

□ 3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
□ 4.在職證明 

□ 5.投保證明(依據薪資單明細)（依法投勞工保險)  

□ 6.薪資證明（報酬應領金額不得低於法定基本工資） 

□ 7.工作證影本 

□ 8.郵局局帳號（含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） 

□ 9.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 

□ 10.畢業學生流向追踨問卷調查 

□ 11.歷屆成績單 

申請獎勵金額 (單選)： 

□ 1.持續受僱滿90日以上（同一雇主），可申請 9,000元(不含扣稅)。 

□ 2持續受僱滿180日以上（同一雇主），可申請 24,000元(不含扣稅)。 

（以下由受理單位填寫） 

 

 

審核結果 

□通過。擬核發新臺幣： 元整。 

□未通過：□未符合資格□重複申請□其他 。 

承辦人員： 覆核人員： 單位主管：       行政單位主管：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※填表說明： 

1. 申請人申請此獎勵金時已充分了解本校之申請作業須知，並遵守以上規範，且本人以上所提供

一切佐證資料和文件皆為屬實，若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被查屬實，停止領取並追繳已領之

獎勵金 



2. 每人限申請一次，獎勵金額依申請者所符合之受僱天數核發，不得重複申請或分階段累計。 

3. 受僱天數之計算以在職證明書所載之「到職日期」以及「開立證明日期」間之天數為準。 


